
近日，有網友發現，浙江政務服務網上
發布了一批由杭州市公安局公開的行政處罰
信息，主要內容是在地鐵或公交車上猥褻女
乘客被罰款或被行政拘留的處罰決定，其中
包括公布了被處罰人姓名。

官方公開 「色狼」 處罰信息的舉措隨即

引發網絡熱議，有網友點讚此舉 「大快人
心」 ，稱公開 「色狼」 信息具有震懾作用，
以儆效尤。但也有網友認為，這樣做有點
「用力過猛」 ，行政處罰雖然屬於違法行

為，但並不構成刑事犯罪，直接公布 「色
狼」 信息，涉嫌侵害個人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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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狼示眾快人心 背後法理待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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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琴口岸澳方口岸區移交澳門
【大公報訊】記者方俊明珠海報

道：經國務院批准，20日零時起，橫
琴口岸澳方口岸區及相關延伸區第二階
段客貨車檢區域（澳門大學連接
橫琴口岸通道橋除外）正式啟用
並適用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實施
管轄。這也意味着，橫琴粵澳深
度合作區 「分線管理」 政策和口
岸通關便利化工作邁出嶄新一
步。據悉，在橫琴口岸設立澳方
口岸區，為實現澳門特區與珠海
市之間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為
兩地之間的交通運輸、人員往來
和經貿活動提供便利。

4月20日零時，琴澳雙方在
橫琴口岸二期隨車人員驗放廳北
側通道舉行啟用移交儀式。儀式
上，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執委會

副主任符永革宣讀國務院批覆，廣東省
政府橫琴辦副主任魏以軍向澳方代表黃
文忠關長致送啟用區域模型。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
案》已劃定橫琴與澳門之間設為 「一
線」 ，位處其中的橫琴口岸是實現 「分

線管理」 的重要基礎設施，也是
實施落地貨物、人員進出合作區
便利的核心場所。

據悉，橫琴口岸澳方口岸區
及相關延伸區移交澳方實施管轄
區域包括橫琴口岸澳方口岸區、
蓮花大橋和澳門大學連接橫琴口
岸通道橋相關部分，以及澳門輕
軌延伸至橫琴口岸的預留空間，
根據實際情況分三個階段移交澳
方。第一階段旅檢區域已於2020
年3月18日啟用並適用澳門特別
行政區法律實施管轄，同年8月
18日正式通關。本次移交澳方區
域為第二階段客貨車檢區域。

【大公報訊】記者任芳頡北京報
道：穀雨至，農耕忙。目前，內地大部
分地區進入春季播種關鍵時期。記者
20日於國新辦發布會上獲悉，全國春
播糧食已完成近兩成，進度同往年比略
快。全年糧食意向種植面積17.7億畝以
上，連續4年增加。大豆油料擴種方
面，今年首次將大豆生產任務納入糧食
安全黨政同責考核，力爭新增大豆油料
面積1000萬畝以上，力爭全國大豆畝
產提高5公斤。

農業農村部種植業管理司司長潘
文博在發布會上介紹，據農情調度，冬
小麥面積穩中有增，目前一、二類苗比
例90.5%，比上年同期高2.7個百分
點；春播以來氣象條件總體有利，春耕
生產秩序正常，春耕備播進展順利。截
至4月19日，全國春播糧食已近兩成、
進度快於去年同期。其中，早稻栽插已

近七成，玉米、大豆播種也過了一成；
全年糧食意向種植面積17.7億畝以上，
連續4年增加。 「目前，大豆播種已過
一成，東北5月上旬開始大面積播種。
帶狀複合種植在西南地區已經播種了近
300萬畝，完成春播意向的1/3。」

面對前期大豆市場價格走低、比
較效益也低，令農民種豆積極性和種豆
的意願有所下降，潘文博表示，國家及
時出台了一攬子扶持政策，有力調動了
農民的種豆積極性。

另外，農業農村部今年將組織開
展主要糧油作物大面積單產提升行動，
聚焦100個大豆重點縣，圍繞良田、良
種、良法、良機、良制集成組裝 「一縣
一策」 綜合性解決方案，整建制推進大
豆單產提升， 「我們力爭今年全國大豆
畝產提高5公斤，這是我們一個目
標。」 潘文博說。



20日，杭州市公安
局相關負責人表示，杭州

市公安局公開這一批行政處罰結果信息的
行為是合規的。

該負責人介紹，《浙江省行政處罰結
果信息網上公開暫行辦法》第六條規定，
在互聯網上公開行政處罰結果信息，可以
公開行政處罰決定書全文或者摘要信息。
前款所稱摘要信息，應當包括行政處罰決
定書文號、案件名稱、被處罰人姓名或者
名稱、法定代表人姓名、主要違法事實、
行政處罰的種類和依據、行政處罰的履行
方式和期限、作出行政處罰的機關名稱和
日期等內容。因此，被處罰人姓名屬於法
定應該公開的內容。

「公開的處罰信息僅公示了被處罰人

姓名，並沒有其他身份信息，將處理他人
隱私控制在合理範圍內，並不涉嫌侵犯隱
私權。」 浙江佑平律師事務所副主任俞起
認為，這樣的公示行為合情合法。公開
「色狼」 處罰信息的出發點主要是為了警
示類似行徑人員，預防違法行為，同時也
能夠保障一般社會公眾的知情權和監督
權，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

同時，他也表示，公布行政處罰信息
在維護公共利益和個人隱私保護的平衡
上，仍需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社會不斷發
展，違法犯罪的類型和結構也發生了很多
變化，面對此類公眾存有疑慮的問題，立
法機關還需完善法律法規的相關細則，為
這樣的行為提供更多有力支撐。

大公報記者王莉

教師：

•這樣做對一個人今後的影響還是挺大的，可能
引來 「人肉搜索」 甚至 「網暴」 。有些人可能
是一時糊塗才做了錯事，本着 「治病救人」 的
出發點，為他們多保留一些隱私，也是給他們
留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

學生B：

•一個人如果違法了，應當受到相應的法律制
裁，但法律未剝奪的權力仍然正常享有。法律
可以剝奪一個人的財產、自由乃至生命，但一
般不會剝奪隱私權在內的人格權。所以這樣的
做法我覺得是 「用力過猛」 了。

網友B：

•更嚴重的刑事判決公開都會隱藏身份信息，留
有餘地，何況是行政處罰。

杭州公布「色狼」
完整姓名合適嗎？

法律觀點

女大學生：

•成年人就應該對自己的行為負責。這些 「色
狼」 有膽子做壞事，就應該有膽子認。我覺得
公開姓名還是輕的，應該把個人照片也放上
去，這樣對 「色狼」 來說是加大違法成本。

公務員A：

•我覺得公布 「色狼」 信息警示意義大於懲罰意
義。同時，對於潛在的不法分子也是一種震
懾，讓他們知道做出違背公序良俗的事情要付
出的代價是什麼。

企業文員：

•我非常贊同這樣的舉措，這些人被公布信息後
總會收斂和反省吧。我建議最好還能建立一個
檔案庫，把那些曾經受過處罰的 「色狼」 都上
傳上去，這樣女生找男朋友的時候又多了一道
把關。

公務員B：

•杭州公安僅公布了行為人名字，並未公布更詳
細信息，姓名與行為人之間沒有具體的對應關
係。作為一種聲譽罰，公開尺度適當，主要還
是為了警示。

媒體人：

•站在男性角度來看這件事，我也是支持的。公
布姓名說明這一違法行為是有針對性、有所指
的，不公布姓名受打擊的就是所有男性。

網友A：

•我覺得杭州公安做的完全沒有問題，就公布了
一個姓名，只有 「色狼」 本人清楚知道那個被
公布的人是他自己，行得端坐得正的人即使同
名同姓也沒什麼好擔心的。

觀點 2 有例可循 「色狼」不容姑息
企業經營者：

•那些 「老賴」 的信息都公布得清清楚楚的，名
字、家庭地址、工作單位甚至還有照片，那這
些侵害女性權益的 「色狼」 就更不能姑息了。
人不比錢更重要啊？

學生A：

•我有一次闖紅燈過馬路被攝像頭拍下來了，還
直接投到大屏幕上。雖然當時確實感覺很不舒
服，但仔細想想也是自己沒有遵守交通法規犯
錯在先，被小小懲罰也是應該的。

社區工作者：

•在杭州市區禁鳴範圍內開車鳴笛，車牌號碼就
會被顯示在電子屏幕上滾動播出。我覺得這個
舉措和公布 「色狼」 信息的作用異曲同工啊，
最主要還是為了警示。

觀點 3 尺度適當避免牽連無辜

理據存疑應先完善法律觀點 2

企業員工A：

•僅僅公布一個姓名，同名同姓的人會被誤傷，
除非連同身份證號碼、照片之類的明確信息公
布，但這樣的信息公布是否合法呢？所以我覺
得應先通過立法，明確合法性。

律師：

•我個人認為，這項舉措存在地方規定和立法
法、民法典相牴觸的問題。雖然這一舉措的初
衷是為了對處罰人起到更好的警示作用，但從
法律角度來看，最好能有更針對性的法律法規
出台，有理有據。

學生C：

•大家在討論公開 「色狼」 信息是否合法的同
時，是不是也可以考慮一下在現有法律的基礎
上，如何完善相關法律，提升 「色狼」 違法犯
罪的成本，讓心存僥倖的 「色狼」 心存顧忌。

精準打擊予更實在懲罰觀點 3

IT行業從業者：

•要懲治 「色狼」 可以採用更好的技術手段，比
如可以通過加大地鐵、公交攝像頭的覆蓋率，
開發智能識別色狼的AI警察技術等手段來提高
破案率和精準率。

網友C：

•相對公布姓名，我更建議把違法人的信息納入
徵信系統，貸款、求職、考公考編甚至婚戀都
受到影響，有這些實實在在的懲罰措施，他們
在違法之前才能有所顧忌。

企業員工B：

• 「色狼」 有恃無恐是因為知道很多受害者因為
被侵犯了也不敢作聲，因此整個社會要加強對
受害者的支持和幫助。

◀浙江政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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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微博4月份調查，
調查人數約82.5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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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春播糧食完成近兩成

▲20日凌晨零時，澳門海關及治安警察局等執法部門
人員進駐橫琴口岸澳方口岸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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